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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 � � � �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23-044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宁华物产收到南通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终局裁决

2、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24,512.65万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终局裁决驳回申请人南通炎黄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全部仲裁请求，并由申请人负担本案仲裁案件受理费及处理费。 本次裁决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影响。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京宁华物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华物产” ）近日收到南通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南通仲裁委” ）裁决

书【（2023）通仲裁字第125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仲裁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0年7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和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华物产收到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南通中院” ）《民事裁定书》和《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南通炎黄福宇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炎黄福宇公司” ）已向南通仲裁委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宁华

物产价值24,512.65万元的财产进行保全，南通仲裁委将保全申请书等材料提交南通中院，

并由南通中院实施查封与冻结。

2020年8月4日，公司披露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财产保全事

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宁华物产收到南通仲裁委答辩通知书，南通仲裁委

决定受理炎黄福宇公司与宁华物产之间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并通知宁华物产

在收到答辩通知书之次日起10日内向南通仲裁委提交答辩书、有关证据等材料。

二、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南通仲裁委依法受理炎黄福宇公司与宁华物产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一案，于

2021年3月12日首次开庭审理。

2021年11月，宁华物产收到南通仲裁委通知。 根据该通知，鉴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南京中院” ）决定立案审理南通中天恒利达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利达” ）与炎黄福宇公司、宁华物产及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抵债

合同》效力纠纷一案【（2021）苏01民初字3086号案件】，而炎黄福宇公司与宁华物产之

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一案须以上述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故仲裁庭根据仲裁

规则作出中止仲裁决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宁华物产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9）。

2023年3月，南京中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21）苏01民初3086号】，驳回恒利达的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581元由恒利达负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宁华物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13）。 同月， 宁华物产向南通仲裁委提交南京中院上述民事判决

书，其后，炎黄福宇公司向南通仲裁委提交《撤回仲裁申请书》，仲裁庭经研究，未予同意撤

回申请，并决定恢复仲裁程序。

三、裁决情况

2023年7月28日，南通仲裁委出具裁决书【（2023）通仲裁字第125号】，裁决如下：

（一） 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

（二）本案仲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86,020元，处理费人民币325,806元，合计人民

币1,411,826元，由申请人负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公司

子公司尚有部分小额诉讼事项正在进行中， 具体如下：

序

号

受理通知书或应

诉通知书载明时

间

原告 被告 事由

涉及金额

（万元）

进展情况

1 2023.01.18 吴成连

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

司

劳 动 纠

纷

22.86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2 2023.02.02

张 健 、 邹

红

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

限公司、南京银城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纠纷

1.08

一审判决南京银城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承担赔偿责任， 南京宁华世纪置

业有限公司不承担责任。

五、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炎黄福宇公司与宁华物产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一案， 南通仲裁委已作出终局裁

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本次裁决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对

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www.

cninfo.com.cn）。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南通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23）通仲裁字第125号】。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9日

证券代码：002758� � � � � � �证券简称：浙农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8号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

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9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8月9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8月9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

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768号浙农科创园3号楼8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包中海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3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300,926,36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591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78,176,1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2379%，关联股东曾

跃芳回避表决。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22,750,1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540％。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23,968,2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871%。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张诚律师、梁益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超额业绩奖励的议案》

关联股东曾跃芳回避表决，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00,926,361股，表决情况

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00,811,1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7％；反对

115,2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3,852,9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193％；反对115,2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张诚律师、梁益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浙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688776� � � � � � � �证券简称：国光电气 公告编号：2023-017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光电气” )股东新疆兵投

联创永宣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以下简称 “兵投联创” ) 持有公司股份929,699股， 占公司总股本

1.20%。

兵投联创持有公司的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2022年8月31日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年4月29日， 公司披露了《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1）。因自身资金需要，股东兵投联创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929,69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0%，减持期间为2023年5月

10日至2023年11月9日。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上述股份减持价格按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若计划减持期间出现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但减持比例上限保持不变，即不超过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1.20%（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23年6月27日，公司披露了《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

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7,416,72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转增30,966,691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08,383,419股。

公司于2023年8月9日收到公司股东兵投联创《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进

展具体公告如下：截至2023年8月9日，兵投联创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疆兵投联创永

宣股权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5%以下股东 1,301,579 1.20%

IPO前取得：929,699股

其他方式取得：371,88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新疆兵投

联创永宣

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

企业

0 0%

2023/5/10 ～

2023/8/9

集中竞价交易 0.00-0.00 0

1,301,

579

1.20%

注：上述 “当前持股数量” 和“当前持股比例”数据已考虑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影响。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因公司股东兵投联创自身资金需求，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因公司股东兵投联创自身资金需求，在减持期间内，兵投联创将根据市场情况、公

司股价情况等因素择机选择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均存在不确定

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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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门信达” ）第十一届监事会二〇二三

年度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4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并于2023年8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燕惠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许忠贤先生因届退休年龄，向公司监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

监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任职。 本次公司监事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人数低于相关规定

的人数。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许忠贤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新任监事

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在此之前，许忠贤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截至公告日，许忠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及监事会对许忠贤先生在监事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同意提名周朝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与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

一致（周朝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二〇二三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二〇二三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日

附件：

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周朝华，男，1978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现任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

控审计部总经理、港中旅（厦门）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厦门闽台轮渡有限公司

监事。 曾任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委综合室主任及监察室主任、副主任、主任助理，

厦门国贸教育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纪委书

记等职。

特别说明： 周朝华先生现任持股5%以上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控审计部

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周朝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除上述任职外，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

录》中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701� � � � � � �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3—59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三年度第三次会

议通知于2023年8月4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3年8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植煌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二〇二三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定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二〇二三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二三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刊载于2023年8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三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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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〇二三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〇二三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9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三年度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二〇二三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5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8月25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25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25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8月18日（周五）。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3年8月18日（周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二）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已经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二〇二三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事项合法、完备。

以上提案已于2023年8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予以披露。

上述议案为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

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登记

时还需出示本人身份证、书面委托书。 外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应在出

席会议时提交上述证明资料原件）。

2、登记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

3、登记时间：2023年8月21日上午9:00至2023年8月21日下午5:00。

4、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92-5608117

联系传真：0592-6021391

联系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

邮编：361016

联系人：蔡韵玲

5、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

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二〇二三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01。

2、投票简称：“信达投票” 。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同一天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非累积投票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8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8月2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3年8

月25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有效期：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注：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上表格式列示），否则无效。 没有

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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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189,102股，限售期为自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43,480,278股，限售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12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8月1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33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意，公司于2022年8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928.6667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6.56元。 公

司已于2022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5,714.6667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260.8588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453.8079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以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份， 锁定期为自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其中，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1,189,102股，对应限售股

股东数量为1名。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限售股数量为43,480,278股，对应限售股股

东数量为155名。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东共计156名，限售股数量共计44,669,38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的28.43%，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3年8月1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根据《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

流通所作承诺如下：

（一）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a、战略配售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安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浩瀚深度员工资管计划” 获配1,189,102股

股票的限售期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

b、公司股东联创永钦关于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自浩瀚深度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浩瀚深度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浩瀚深度回购该部

分股份，法律法规允许的除外。

2、下列情况下，本企业将不会减持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浩瀚深度股份：

（1）浩瀚深度或本企业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

调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6个月的；

（2）本企业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3个月的；

（3）浩瀚深度如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

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4）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3、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4、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

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企业同意按照该等要求对本企业所持浩瀚深度股份的锁定期进行

相应调整。 ”

c、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陈陆颖、窦伊男、于华、王欢、李现强、程伟、刘少凯出具如下承诺：

“1、自浩瀚深度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和本人离职后

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浩瀚深度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以

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由浩瀚深度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所持浩瀚深度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浩瀚深度

首发前股份不超过浩瀚深度上市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浩瀚深度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 前述每年转

让比例累计使用。

3、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4、本人如基于其他身份／文件作出其他锁定期承诺的，应同时遵守。锁定期承诺时间久于或要求高

于本承诺函中的承诺事项的，以该等锁定期承诺为准。

5、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

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人同意按照该等要求对本人所持浩瀚深度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

调整。

6、无论本人在浩瀚深度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浩瀚深度离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

d、2021年6月首次申报前12个月内新增股东新鼎一号、新鼎二号、新鼎三号、新鼎五号出具如下承

诺：

“本企业持新增股份自取得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浩

瀚深度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浩瀚深度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申请豁免

的，则本企业申请豁免获准后本承诺失效，但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则本企业同意按照该等要求对

本人所持浩瀚深度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计划的承诺

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联创永钦出具如下承诺：

“1、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

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并将明确并披露发

行人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2、本企业在承诺的锁定期满后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

司股票，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通过其他方式

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低于5%以下时除外），如根据

本企业作出的其他公开承诺需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上述期限相应顺延。 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发行人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企业在持股5%及以上期间，拟转让发行人股份的，应当严格遵守《减持规定》、《减持细则》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规则中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

3、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届时若修改前述减持规定的，本企业将按照届时有效的减

持规定依法执行。

4、如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向发行人或

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 若本企业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益的， 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

有。

本企业作出的上述承诺在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期间持续有效。 ”

除上述股东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且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第141条规定，未在公司股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一年内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股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浩瀚深度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科

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保荐机构对浩瀚深度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4,669,38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8月1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12,930,163 8.23% 12,930,163 0

2 孟庆有 5,892,000 3.75% 5,892,000 0

3 李冬梅 3,607,000 2.30% 3,607,000 0

4 宋鹰 2,916,000 1.86% 2,916,000 0

5 杨燕平 2,228,177 1.42% 2,228,177 0

6 刘红 2,228,177 1.42% 2,228,177 0

7 孙柏林 1,936,000 1.23% 1,936,000 0

8

北京浩铖广智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240,000 0.79% 1,240,000 0

9 刘英伟 1,200,000 0.76% 1,200,000 0

10 阎庆 1,015,396 0.65% 1,015,396 0

11 章佳文 865,462 0.55% 865,462 0

12 周文莉 814,017 0.52% 814,017 0

13 吴晓春 814,017 0.52% 814,017 0

14 何大中 812,017 0.52% 812,017 0

15 詹超 800,000 0.51% 800,000 0

16 于华 643,517 0.41% 643,517 0

17 谢芸 643,517 0.41% 643,517 0

18 王甜 303,000 0.19% 303,000 0

19 郗华 200,000 0.13% 200,000 0

20 李晓贝 200,000 0.13% 200,000 0

21 杨辉 199,660 0.13% 199,660 0

22

北京中海绿色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20,500 0.08% 120,500 0

23 孟志一 49,000 0.03% 49,000 0

24 中科招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8,030 0.03% 48,030 0

25 于云龙 40,000 0.03% 40,000 0

26 刘燕 31,200 0.02% 31,200 0

27 钱惠敬 28,000 0.02% 28,000 0

28

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新鼎啃哥新三板精选层六号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7,189 0.02% 27,189 0

29 赖加佳 25,695 0.02% 25,695 0

30 陈礼春 25,000 0.02% 25,000 0

31 范墨君 22,909 0.01% 22,909 0

32 李向明 22,454 0.01% 22,454 0

33 喻立忠 19,300 0.01% 19,300 0

34 赵秀君 18,800 0.01% 18,800 0

35 刘小三 18,790 0.01% 18,790 0

36 胡成金 18,594 0.01% 18,594 0

37 张明星 18,000 0.01% 18,000 0

38 黄卫东 17,500 0.01% 17,500 0

39 王水洲 16,647 0.01% 16,647 0

40 曹义海 16,000 0.01% 16,000 0

41 北京润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800 0.01% 14,800 0

42 林娜 13,872 0.01% 13,872 0

43 张铭森 12,722 0.01% 12,722 0

44 苏芳 12,500 0.01% 12,500 0

45 徐浩 12,000 0.01% 12,000 0

46 张小为 12,000 0.01% 12,000 0

47 张欢 11,800 0.01% 11,800 0

48 赵杏弟 11,400 0.01% 11,400 0

49 严玲 11,000 0.01% 11,000 0

50 孙新博 10,000 0.01% 10,000 0

51 叶礼德 10,000 0.01% 10,000 0

52 高羽丹 10,000 0.01% 10,000 0

53 赵永生 10,000 0.01% 10,000 0

54 邓海鹏 9,838 0.01% 9,838 0

55 孙红玲 9,788 0.01% 9,788 0

56

北京万得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万得

富－软财富时代二号私募投资基金

9,500 0.01% 9,500 0

57 张娜 9,000 0.01% 9,000 0

58 陈德英 8,500 0.01% 8,500 0

59 黄友欢 7,100 0.00% 7,100 0

60 鲁杰 6,300 0.00% 6,300 0

61 项依娜 6,000 0.00% 6,000 0

62 朱海元 5,100 0.00% 5,100 0

63 杜迎民 5,091 0.00% 5,091 0

64 单贡华 5,000 0.00% 5,000 0

65 王秋岩 5,000 0.00% 5,000 0

66 上海猎聚贸易有限公司 5,000 0.00% 5,000 0

67 王卫 5,000 0.00% 5,000 0

68 张学萍 5,000 0.00% 5,000 0

69 韩轶冰 4,900 0.00% 4,900 0

70 陈志雄 4,803 0.00% 4,803 0

71 方甘林 4,600 0.00% 4,600 0

72 田帆 4,510 0.00% 4,510 0

73 周贵谭 4,498 0.00% 4,498 0

74 张一平 4,210 0.00% 4,210 0

75 李淑英 4,000 0.00% 4,000 0

76 河南校信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000 0.00% 4,000 0

77 张群 4,000 0.00% 4,000 0

78 黑龙江省安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800 0.00% 3,800 0

79 韩平修 3,600 0.00% 3,600 0

80 张博 3,510 0.00% 3,510 0

81 西安华众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00 0.00% 3,200 0

82 林铭业 3,200 0.00% 3,200 0

83

北京万得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万得

富－软财富时代一号私募投资基金

3,200 0.00% 3,200 0

84 孔洁琳 3,000 0.00% 3,000 0

85 张玉苹 3,000 0.00% 3,000 0

86 任玉成 3,000 0.00% 3,000 0

87 刘时标 3,000 0.00% 3,000 0

88 张盈 3,000 0.00% 3,000 0

89 张韧 3,000 0.00% 3,000 0

90 张万一 2,939 0.00% 2,939 0

91 王兴华 2,600 0.00% 2,600 0

92 盛立波 2,500 0.00% 2,500 0

93 孙莉 2,500 0.00% 2,500 0

94 林帅 2,000 0.00% 2,000 0

95 寻乌县华海商贸有限公司 2,000 0.00% 2,000 0

96 刘敏 2,000 0.00% 2,000 0

97 胡炜 2,000 0.00% 2,000 0

98 刘忠土 2,000 0.00% 2,000 0

99 杨鲁豫 2,000 0.00% 2,000 0

100 袁伟琴 2,000 0.00% 2,000 0

101 边天柱 2,000 0.00% 2,000 0

102 蒋洪庆 1,934 0.00% 1,934 0

103 张一鹏 1,800 0.00% 1,800 0

104 刘卫东 1,500 0.00% 1,500 0

105 吕以光 1,500 0.00% 1,500 0

106 常玮 1,422 0.00% 1,422 0

107 陈艳倩 1,400 0.00% 1,400 0

108 何光新 1,300 0.00% 1,300 0

109 陈克洪 1,200 0.00% 1,200 0

110 潘蓉 1,000 0.00% 1,000 0

111 张冬梅 1,000 0.00% 1,000 0

112 杜玉祥 1,000 0.00% 1,000 0

113 陶发强 1,000 0.00% 1,000 0

114 邹鹏 1,000 0.00% 1,000 0

115 王晓刚 1,000 0.00% 1,000 0

116 周建功 1,000 0.00% 1,000 0

117 蔡连岳 1,000 0.00% 1,000 0

118 康菊英 1,000 0.00% 1,000 0

119 朱敏 1,000 0.00% 1,000 0

120 刘运娇 1,000 0.00% 1,000 0

121 江先惠 860 0.00% 860 0

122 陆晟 800 0.00% 800 0

123 马海伟 795 0.00% 795 0

124 李伟凡 728 0.00% 728 0

125 郭炳凌 642 0.00% 642 0

126 杨恩成 600 0.00% 600 0

127 李立鸣 600 0.00% 600 0

128 王宏开 560 0.00% 560 0

129 秦洋 513 0.00% 513 0

130 陈淑娴 500 0.00% 500 0

131 潘俊明 500 0.00% 500 0

132 陈飞 500 0.00% 500 0

133 汪有生 500 0.00% 500 0

134 周鸣 500 0.00% 500 0

135 田哲 500 0.00% 500 0

136 谢德广 500 0.00% 500 0

137 内蒙古校信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00 0.00% 500 0

138 瞿荣 500 0.00% 500 0

139 刘志腾 368 0.00% 368 0

140 谢华 300 0.00% 300 0

141 郭李峰 300 0.00% 300 0

142 周扬 260 0.00% 260 0

143 孙磊 260 0.00% 260 0

144 何显奇 250 0.00% 250 0

145 陈雁 200 0.00% 200 0

146 黄培生 100 0.00% 100 0

147 王云 100 0.00% 100 0

148 荆菲菲 100 0.00% 100 0

149 童行伟 100 0.00% 100 0

150 王放 100 0.00% 100 0

151

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

鼎啃哥新三板精选层一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476,400 0.30% 101,000 375,400

152

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

鼎啃哥新三板精选层二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256,700 0.16% 191,700 65,000

153

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

鼎啃哥新三板精选层三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300,000 0.19% 300,000 0

154

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

鼎啃哥新三板精选层五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466,577 0.30% 416,577 50,000

155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

5,300 0.00% 5,300 0

156

国金证券浩瀚深度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89,102 0.76% 1,189,102 0

合计 45,159,780 28.74% 44,669,380 490,400

注：持有限售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3,480,278 12

2 战略配售股份 1,189,102 12

合计 44,669,38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33� � �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3-059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离任及聘任执行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于公司副总经理退休离任的情况说明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声电子”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

司提交的关于公司副总经理沈明华先生因达到退休年龄， 辞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报告，

沈明华先生离任后将由公司聘任为高级顾问，其原有职务的退出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与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沈

明华先生辞任副总经理的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沈明华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公司董事

会对沈明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聘任执行经理的情况

公司为确保生产与经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于2023

年8月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执行经理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顾建峰先生、袁春凤女士、陆喜春先生为公司执行经理（简历附

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顾建峰先生、袁春凤女士、陆喜春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满足履行公司管理职责的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其他说明

截止目前，沈明华先生通过苏州上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250,758股股

份、 直接持有其作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归属的公司第二类限制性股票40,000股。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规定，激励对象按照国家法规及公司规定正常退休(含退休后返聘到公司任职或以其他

形式继续为公司提供劳动服务)，遵守保密义务且未出现任何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其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有效并仍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办理归属。沈明华先生离任不再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后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

关规定中关于董监高离任后有关股份管理等相关规定及继续遵守其在公司《招股说明书》

中做出的相关承诺。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附件：公司执行经理简历

顾建峰先生简历：

顾建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02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8年6月入

职苏州上声电子有限公司；1999年8月至2017年12月历任上声有限扬声器事业部总装车间

线长、车间主任、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事业部总经理；2018年1月至2023年7月历任股份公司

事业部总经理、扬声器制造中心总监。

袁春凤女士简历：

袁春凤，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

2000年6月入职苏州上声电子有限公司。 2006年3月至2017年12月历任上声有限国外销售

部课长和部长；2018年1月至2023年7月任股份公司国外销售部部长、营销中心总监。

陆喜春先生简历：

陆喜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2000年10月入职苏州上声电子有限公司。 2003年3月至2009年2月历任上声有限生产管理

部主任、零件制造部厂长助理、苏州上声科技有限公司副厂长；2009年2月至2019年3月任

苏州尚声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延龙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3月至2021年8月任

股份公司零件制造中心总监兼任苏州乐玹音响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延龙电子有限公司总

经理；2021年8月至2023年7月担任股份公司投管中心总监。


